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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度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107 年 7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二、地點：本會 1814 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四、列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五、主席：黃副主任委員天牧 

六、記錄：陳專員欣怡 

七、會議議程： 

壹、報告事項： 

案由一：宣讀上次會議紀錄以及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決議

事項等辦理情形追蹤管制表一案，請鑒察。(人事室) 

說明：本會107年度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1次會議紀錄(詳如附件

1，第 1 頁至 9 頁)，以及會議決議事項等辦理情形追蹤管

制表(詳如附件 2，第 10 頁至 16 頁)。 

決議：洽悉。 

 

案由二：有關行政院性平處公布本會「106 年性別主流化成果報

告」之檢視意見一案，請鑒察。(綜合規劃處) 

說明： 

一、 行政院性別平等處以107年 5月 11日電子郵件通知，請本

會依照性別平等處提供之報告檢視意見，作為未來推動性

別平等工作之參考。 

二、 性平處針對本會 106 年度推動性別主流化成果報告檢視意

見重點摘述如下(詳如附件 3，第 17 頁至 18 頁)： 

(1) 關鍵績效指標合計 11 項(業務面 7 項、工具面 4 項)，

僅 1 項(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董事會成員任一性別比例不

少於三分之一目標1)未達成目標，值得肯定，請持續

努力。 

(2) 綜合意見：金管會就業管範圍推動三分之一性別比例

                                                       
1查本指標 106年度女性董事占全體董事之 33%(女性計 3名)，符合三分之一

性別比例原則，請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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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並對於上市櫃公司與創櫃板負責人推廣女性決

策參與之重要性，辦理成效顯著。未來建議配合行政

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年至111年)，就

「促進公私部門採行三分之一性別比例原則」、「運用

科技金融創新增進金融教育宣導與協助青年女性與中

高齡婦女創業」，以及「敦促上市櫃公司了解企業內部

性別薪資結構並逐步引導企業性別薪資差距之揭露與

改善」等方向持續推動性別主流化政策措施。 

三、 有關上開綜合意見，已列為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年至 111 年)初稿「部會層級」議題，並研擬相關推動策

略、具體做法及關鍵績效指標。 

決議：洽悉。 

 

貳、討論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年）初稿一案，

提請討論。(綜合規劃處) 

說明： 

一、 行政院性別平等處以 107 年 3 月 23 日院臺性平字第

1070167199 號函，檢送「行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

計畫（108 至 111 年）編審及推動作業注意事項」、「性

別平等重要議題」及「部會層級議題建議清單」作為研擬

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至111年)依據，請本會於107

年 7 月前完成研擬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年)初

稿，並提報 107 年第 2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討論。 

二、 本處依上開注意事項並參考行政院性別平等處相關建議，

草擬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年）初稿，已請

本會人事室、銀行局、保險局及證券期貨局提供增修意見

並研提「壹、整體目標與重點」、院層級性別議題「策略」

一欄及部會層級4項性別議題之關鍵績效指標(含期程及目

標值)、策略二欄及增修具體做法一欄等資料。經彙整各

局、室意見及資料修正後初稿如附件 4，第 19 頁至 35

頁。 

三、 有關本案後續辦理期程，預訂於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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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第 3次會議討論通過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於 11 月底

前核定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函送行政院備查，並於核定後

二星期內公布於本會網站。 

發言內容簡要摘述： 

一、 黃委員淑玲：第 24 頁，性別議題(一)促進民間企業採行三

分之一性別比例原則，上市(櫃)公司每年達成的目標值為何

及如何確保達到目標值?第 26 頁，性別議題(二)運用科技金

融創新，增進金融教育宣導與協助青年女性與中高齡婦女創

業，以促進金融包容性成長，希望藉由宣導來達到的目標，

是金管會新的性別平等工作，方向很正確，宣導方式上是過

去沒有的，但是否實際上真能達到目標? 

二、 簡委員宏明：就公司治理評鑑的績效成果，103 年將上市

(櫃)公司董事成員多元化納入評鑑指標後，女性董事比例從

102 年的 11.49%提升至 106 年之 12.85%，104 年納入至少包

含 1 位女性董事為評鑑指標後，有達到的上市(櫃)家數，從

103 年的 866 家(佔上市櫃公司 52.27%)提升至 106 年 1,003

家(佔上市櫃公司 60.75%)，就性別比例三分之一目標會繼

續努力。 

三、 張委員瓊玲：第27頁，KPI值於 108~109年每年辦理實體課

程講座 4 場，網路平台金融知識宣導影片 4 支，網路文章至

少 5 篇，可否具體說明宣導影片及網路文章與性平業務相關

之重點及方向為何?第 31 頁，建構友善就業環境，逐步引導

企業性別薪資差距之揭露與改善部分，KPI 值於 109 年公司

治理評鑑，將改善性別薪資差距納入評鑑指標，但台灣的社

會很難薪資揭露，除非像國外採用立法方式，透過立法的手

段來達到目的，台灣目前是以鼓勵及軟性手段，能否具體執

行是一個問題。另是否其他相關部會亦應將改善性別薪資差

距之評鑑指標一併納入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才能看到整體成

效如何，否則有其侷限性。 

四、 銀行局王副局長立群:本局每年都會製作金融知識宣導影

片，未來年度執行的內容會將委員的建議納入，每年宣導主

題會針對當年度及下年度的重點推動業務，並從性別平等角

度來關照所需照顧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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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黃委員淑玲: 影片製作建議可以洽詢台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

會提供意見。 

六、 性平處林諮議冠伭:有關委員建議其他相關部會亦一併將「改

善性別薪資差距」納入評鑑指標部份，因國內最基礎的統計

分析資料還沒有完整的建置，所以性平處會希望現階段先從

調查統計分析著手，另將委員意見「改善性別薪資差距」是

否有納入評鑑需要，會將意見帶回處裡再予思考。 

七、 黃委員天牧: 在台灣薪資揭露是很保守敏感的，但文化的形

塑是漸進的，本會在引導企業性別薪資差距之揭露與改善之

性別目標上可以做到的部分，將竭力配合。 

八、 黃委員煥榮：目前公司治理評鑑看到的是總分，有無可能在

細項部分做公布，資訊的揭露會對男女薪資差距產生一些壓

力，也會對不同的企業有一些評價或是相關的報導，所以政

策工具上可以多設想一下，前提是很難用強制的方式。這個

指標如果要發揮功能，可能要單獨揭露，不是只放在最後總

分去做計算，否則很難看到個別部分在性別平等努力的情

況。第 25 頁，金管會每年於網頁公布銀行及金融控股公司

董事之性別資料，上市櫃公司是否也要一併公布? 

九、 簡委員宏明：有關於 109 年公司治理評鑑研議將「改善性別

薪資差距」納入評鑑指標或參考範例部分是鼓勵性質的，與

國外性別薪資差距是透過性別及勞動法規強制規定揭露性別

薪資不同，至於相關評鑑指標是否公布細項分數，因亦涉及

公司治理評鑑其他評鑑指標之公布，影響層面較大，屆時將

提公司治理評鑑委員會討論後決定。另上市(櫃)公司董事性

別比例於本會網站已有公布資料，至於個別公司的性別資

料，於年報裡亦有揭露，爰無須再列入關鍵績效指標。 

十、 林委員耀東: 將比照每年於本會網頁公布銀行及金融控股公

司董事之性別資料，新增保險業公司董事性別資料。 

十一、 性平處林諮議冠伭： 

(一) 整體意見：未來 4 年(108 至 111 年)，推動計畫可從

統計分析著手，具體界定問題，後續的KPI值都可對

應問題來做改善。 

(二) 各項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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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目標與重點：簡要綜合說明性別目標與重

點，省略研訂歷程相關文字。 

2、 院層級議題部分： 

(1) 金管會委員會部分因內閣組成會影響任一性別

比例三分之一的達成率，建議金管會將男、女

性占推薦人數各半，併優先建議女性擔任等納

入推薦程序，納入本項策略、具體做法，並設

定至 111 年之相應績效指標。 

(2) 有關「就上市(櫃)公司董事會性別多元化與財務

績效之關聯性進行研究」一節，建議辦理相關研

究案時洽詢本院性別平等會委員意見。 

(3) 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董事、監事達成任一

性別比率三分之一部分，建議補充每項指標宜

含期程及目標值。 

(4) 建議移除績效指標之 107 年度目標值。 

3、部會層級議題： 

(1)促進民間企業採行三分之一性別比例原則(性別 

目標-提升上市櫃公司及金融機構採行三分之一

性別比例原則)，建議將證期局所提上市櫃公司

相關內容併入院層級議題，本項部會層級議題可

新增創櫃板公司，並設定指標、策略及具體做

法。 

(2)運用科技金融創新，增進金融教育宣導與協助青 

年女性與中高齡婦女創業，以促進金融包容性成

長(性別目標-加強女性之金融及創業知識，促進

就業與創業機會，以保障女性金融消費之權益及

提升女性經濟力)：有關金融知識宣導活動之策

略，因應現行對婦女團體開辦場次比率降低之情

況，建議參考其他課程策略，直接向國內婦女/

民間團體了解需求，並可省略副知本處。 

           (3)敦促上市櫃公司與公開發行公司了解企業內部性

別薪資結構，並逐步引導企業性別薪資差距之揭

露與改善(性別目標-建構友善就業環境，逐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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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企業性別薪資差距之揭露與改善)：本項指

標、策略、具體做法均能完整回應我國缺乏企業

性別薪資差距統計分析之問題，已循國際趨勢規

劃企業性別薪資差距資訊之揭露與改善，值得肯

定。建議於現況與問題中補充「國內缺乏性別與

薪資的統計分析資料」等相關論述。 

           (4)強化高齡社會之金融支持(性別目標-提供高齡者

較佳生活保障，減輕女性照顧負擔)：建議於「現

況與問題」補充分析高齡者金融需求(可參考金融

研訓院等研究報告)，指標亦可增加金融商品受

益人口性別與年齡、族群、地區等交叉統計分

析。 

十二、林委員志吉：依性平處建議請各局處(室)補充。 

十三、簡委員宏明：有關證交所於 109 年就上市(櫃)公司董事會

性別多元化與財務績效之關聯性進行研究，

並檢討修訂董事會性別多元化相關指標部

分，採納性平處建議，於辦理相關研究案時

將洽詢行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意見。另部會

層級議題之促進民間企業採行三分之一性別

比例原則(性別目標-提升上市(櫃)公司及金

融機構採行三分之一性別比例原則)，採納

性平處建議將關鍵績效指標一、二有關上市

(櫃)公司部分，併入院層級議題，並刪除原

列於部會層級議題之內容，另有關性平處建

議本項部會層級議題可聚焦於創櫃板一節，

將與櫃買中心研議設定相關策略、具體做法

及關鍵績效指標。 

十四、林委員耀東：另採納性平處建議於未來保發中心舉辦相關

宣導會時，與婦女團體合作辦理。 

十五、賴委員銘賢: 外交部於該部網站有提供各國的性別平等統

計資訊，可以提供我們參考。 

決議：參照各位委員指導及性平處建議修正計畫並提下次會(11

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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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依據 107 年修正性別預算試辦作業規劃，提報 108

年度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暨所屬局單位預算、金融監督

管理基金及存保公司性別預算編列情形一案，提請討

論。(主計室) 

說明： 

一、依據行政院性別平等處 107 年 2 月 6 日函送「性別預算工

作小組第 7次會議紀錄」辦理。 

二、上項會議紀錄，係請各主管機關全面試辦公務預算及基

金預算（包含營業基金及非營業基金全數單位），並以 108

年概算進行試辦，於 107 年 7 月底前將「性別預算編列情

形表」提報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同時請行政院性別平等處

出席提供審查意見，並於 9 月 15 日前配合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調整修正，於行政院性別預算系統報送。 

三、案揭性別預算編列情形，經請相關單位填報並彙整如後

附表(詳如附件 5，第 36 頁至 46 頁)，將於本次會議討論

通過後，依限至指定系統報送相關資料。 

發言內容簡要摘述： 

一、許委員永議:性平處於會前先行提供之檢視意見，已請各機關

(單位)檢討修正，如本室提供會場補充資料。經各機關(單位)

依性平處意見盤點辦理性別主流化工具、性別研究、研討座

談會、評選獎勵、數位創新與雲端服務等性別平等相關業務

預算後，公務預算-性別預算數原 115 千元增列為 135 千元，

基金預算-性別預算數原 102 千元增列為 108 千元。 

二、性平處林諮議冠伭: 可再檢視 108 年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內之

相關重點將其納入認列。 

決議：依性平處意見會後重新盤點，若有新增項目再行修正。 

 

案由三：有關長期照顧保險投保對象之性別、年齡與要保人所在行 

        政區域分析一案，提請討論。(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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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發展背景： 

(一) 鑒於我國人口結構逐漸老化，失能人口持續增加，且政府

於106年 1月起實施長照十年計畫2.0(下稱長照2.0)。我

國人身保險業為滿足高齡化社會之需求，於 84 年推出我

國第 1 張商業長期照顧保險商品（下稱長照保險），嗣後

為減少各保險公司銷售之長照保險對理賠判定標準不一致

而衍生之困擾及理賠爭議，本會於104年 3月 26日核定壽

險公會所報「長期照顧保險單示範條款」，自 104 年 7 月

1 日實施，使該商品之「長期照顧狀態」定義有一致標準，

並可促進該類商品之推廣及維護消費者權益。 

(二) 本案謹就壽險公司承保長照保險之被保險人進行 101 年至

106 年度相關之性別及年齡統計分析，及 106 年度要保人

所在行政區域之性別統計分析。 

 二、統計分析目的：為滿足高齡化社會之需求及配合政府長照 

2.0，本會責成壽險公會自 101 年度彙整壽險業按被保險人

之性別、自 103 年起增列年齡群組統計，並自 106 年度起新

增按要保人行政區域分類之投保率等統計資料，以提供業者

作為未來依性別擬訂長照保險銷售策略或長照保險商品設計

之參考。 

三、關於壽險業 97 年至 106 年各觀察年度承保長照保險之「壽險

公司家數」、「有效契約件數」、「保費收入」及「保險給付」

等統計，及男女性別、年齡統計等相關分析說明如下： 

(一)壽險公司家數：由下列圖 1 可知，以最近 10 個觀察年度

(即97至106觀察年度)有銷售長照保險之壽險公司家數業

由 9家成長至 12 家，近年呈現穩定狀態。其中 104 至 105

年度由 13 家減為 12 家，係因台灣人壽於 105 年 1 月 1 日

與中國信託人壽合併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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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效契約件數：由下列圖 2 可知，以最近 10 個觀察年度

(即 97 至 106 觀察年度)長照保險之有效契約件數，在這

10 年間已增長 2 倍之多，顯見國人對個人長照保障之重

視已逐漸提升。 

 

     註：以上 104 年度(含)以後新增之件數，係壽險公司按本會於 104 年實施「長期

照顧保險單示範條款」之規範，所銷售之有效契約件數之統計，並未包含 104

年度(含)後新增類長照之有效契約件數。 

   (三)保費收入及保險給付：由下列圖 3 可知，以最近 10 個觀

察年度(即 97 至 106 觀察年度)長照保險之保費收入在這

10年間增長近3倍，而保險給付也增加4.5倍之多，顯見

長照保險已逐漸彰顯其保障功能。 

 

   (四)男女性投保率：由下列圖 4 可知，以最近 6 個觀察年度

(即 101至 106觀察年度)，男女性被保險人投保率存在小

幅差異，男女比例分別平均維持在 45.5%與 54.5%，可能

與國人女性平均壽命高於男性，相對重視長期照顧需求

之規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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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壽險業103至 106年底承保長照保險有效契約件數中，各

年齡層男、女性被保險人分別占有效契約男、女性件數

之比率：由下列圖5至圖8可知，男女性被保險人投保率

在 103 至 106 年度之各年齡層(即每 10 歲為觀察區隔)占

率並無顯著差異，且皆以40至 49歲之年齡層(不分男女)

為投保率最高之年齡區塊，可能與年齡漸長，經濟狀況

穩定後，民眾開始逐漸重視健康與長照需求有關；另該

年齡層中，女性被保險人占比略高於男性，與前述整體

契約之占比一致。 

0‐9歲 10‐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男性 0.02% 10.01% 23.42% 22.23% 24.84% 17.74% 1.69% 0.02%

女性 0.01% 5.98% 17.58% 21.73% 30.18% 22.09% 2.35% 0.05%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圖5：男、女性被保險人各年齡層占率（103年底）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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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歲 10‐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男性 0.01% 9.71% 23.01% 22.20% 24.95% 18.08% 2.01% 0.03%

女性 0.00% 5.72% 17.24% 21.71% 30.26% 22.28% 2.73% 0.06%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圖6：男、女性被保險人各年齡層占率（104年底）
男性

女性

 

 

0‐9歲 10‐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男性 0.01% 9.48% 22.67% 22.14% 25.08% 18.28% 2.31% 0.03%

女性 0.00% 5.56% 16.87% 21.69% 30.31% 22.44% 3.07% 0.06%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圖7：男、女性被保險人各年齡層占率（105年底）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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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歲 10‐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男性 0.01% 9.26% 22.41% 22.07% 25.17% 18.49% 2.55% 0.03%

女性 0.00% 5.39% 16.58% 21.64% 30.34% 22.63% 3.34% 0.07%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圖8：男、女性被保險人各年齡層占率（106年底）
男性

女性

 

  

(六)106 年度以要保人通訊地址所在地為行政區域統計分析： 

    1.6 直轄市之有效契約件數及占該市總人口數之占率：由下

列圖 9 及圖 10 可知，以新北市之男、女有效契約件數居 6

直轄市之首，分別為 44,501 件與 57,717 件；惟男、女性

投保率最高之縣市則為臺南市，分別為 2.80%與 3.38%。 

 

44,501

34,049 31,586 28,190 26,396
22,286

57,717

42,987 40,347 38,520
31,956

27,845

102,218

77,036
71,933

66,710
58,352

50,131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新北市 臺中市 高雄市 臺北市 臺南市 桃園市

圖9：六直轄市長期照顧保險有效契約件數（106年底）

男性 女性 男女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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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2.48

2.30 2.20

2.80

2.05

2.84
3.04

2.88
2.75

3.38

2.542.56
2.76

2.59 2.49

3.09

2.29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新北市 臺中市 高雄市 臺北市 臺南市 桃園市

圖10：六直轄市長期照顧保險有效契約件數占各市總人口比例（106年底）

男性 女性 男女平均

     

2.16 縣市之有效契約件數及占該縣市總人口數之占率：由下列圖 

  11 及圖 12 可知，以彰化縣之男、女有效契約件數居 16 縣市之 

  首，分別為 17,278 件與 20,909 件；惟男、女性投保率最高之 

  縣市則為宜蘭縣，分別為 3.50%與 4.41%。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圖11：十六縣市長期照顧保險有效契約件數(106年度)

男性 17,278 8,674 8,083 6,664 5,459 5,043 4,727 4,822 4,692 3,318 2,946 2,576 2,356 872 513 54

女性 20,909 11,092 9,949 7,983 6,517 5,975 5,896 5,723 5,384 4,423 3,714 3,419 2,858 1,119 666 52

男女合計 38,187 19,766 18,032 14,647 11,976 11,018 10,623 10,545 10,076 7,741 6,660 5,995 5,214 1,991 1,179 106

彰化縣 屏東縣 宜蘭縣 雲林縣 苗栗縣 新竹縣 南投縣 新竹市 嘉義縣 基隆市 花蓮縣 嘉義市 臺東縣 澎湖縣 金門縣 連江縣



14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圖12：十六縣市長期照顧保險有效契約件數占各縣市人口比例

(106年度)

男性 2.64% 2.04% 3.50% 1.86% 1.91% 1.79% 1.84% 2.21% 1.76% 1.79% 1.76% 1.97% 2.08% 1.63% 0.75% 0.73%

女性 3.33% 2.74% 4.41% 2.40% 2.43% 2.21% 2.41% 2.56% 2.19% 2.38% 2.29% 2.47% 2.69% 2.22% 0.97% 0.94%

男女平均 2.98% 2.38% 3.95% 2.12% 2.16% 2.00% 2.12% 2.39% 1.97% 2.08% 2.02% 2.23% 2.37% 1.91% 0.86% 0.82%

彰化縣 屏東縣 宜蘭縣 雲林縣 苗栗縣 新竹縣 南投縣 新竹市 嘉義縣 基隆市 花蓮縣 嘉義市 臺東縣 澎湖縣 金門縣 連江縣

 

四、未來統計資料之運用：本會將持續督促壽險公會更新並公布

長照保險之男、女性別相關統計資料，俾供保險業者訂定長

照保險銷售策略或商品設計之參考。 

發言內容簡要摘述： 

一、 黃委員煥榮：統計上可再與行政區域人口作比較，即人口數 

與投保數的百分比，又所得與保險對象是否有關聯性，有無

所得資料可做交叉分析。 

二、 保險局鄭科長博仁：有關以行政區域人口數與投保人數比例

分析，現行已有相關統計分析(詳本次提案說明內容)。至所

得與保險對象之關聯性及交叉分析，本會將請壽險公會檢視

是否有相關統計資料可供未來再做進一步分析。 

三、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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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臨時動議：無 

 

九、散會：11 時 40 分 

 


